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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阳市教育局
关于评选洛阳市中小学师德标兵的

通 知

各县区教体局，市直各学校（含民办学校），局属各二级机构：

2022 年，在市委、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全市中小学（含

职业学校、幼儿园、特殊教育学校，下同）广大教师自觉践行

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勇担重任，在工作中

努力做党和人民满意的“四有”好老师，为我市教育事业改革

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，涌现出了一批爱岗敬业、关爱学生、教

书育人、无私奉献的师德典型。为大力弘扬全市中小学优秀教

师的师德风范和先进事迹，促进全市中小学师德建设再上新台

阶，市教育局决定开展师德标兵评选活动。现将 2022 年评选的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范围

（一）全市中小学（含民办学校）、幼儿园、职业学校、特

殊教育学校在岗教师。

（二）全市基础教育师德工作人员及教研和教学管理人员。

二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立德树人，为人师表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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诚人民教育事业，自觉履行教书育人或管理育人的神圣职责。

遵纪守法，遵守《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》《中等职业学校教

师职业道德规范》以及各项规章制度。

（二）依法执教，敬业爱岗。严谨治学，廉洁从教，认真

教研，服从管理，自觉抵制各种诱惑；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

任感，长期工作在教育教学和教育科研第一线，任劳任怨，无

私奉献，师德事迹突出感人，在单位有一定的影响，尤其在疫

情中勇于“逆行”，积极抗疫、参与线上教学，取得可喜成绩。

工作年限需满 4 年（特岗教师除外）。

（三）呵护生命，启智求真。关心教师和学生的全面成长，

尊重教师和学生的人格，重视教师的专业成长和学生德育工作；

坚持面向全体学生，对学生循循善诱，精心辅导，后进生转化

工作成绩显著；关心帮助困难学生，耐心解决弱势学生的各种

困难，深受学生的尊敬和爱戴。

（四）创新进取，终身学习。潜心钻研业务，勇于探索创

新，不断提高专业素养和教育教学水平；积极推行素质教育，

教育教学或教研成绩显著；能坚持学习，拓宽知识视野，不断

更新知识结构。

（五）注重师德修养，身体力行。积极主动宣传、践行师

德精神，积极参加师德主题教育活动。

（六）近 3 年师德考核均为优秀。近 3 年违反《中小学教

师职业道德规范》《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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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》和违纪受过处分者，不得申报。

三、表彰名额

（一）各县区按分配名额（见附件 2）等额上报。

（二）市直学校按下列要求等额上报：教职工 79 人以下的

1 人，教职工 80—159 人的 2 人；教职工 160-239 人的 3 人，

教职工 240 人以上的 4 人。市区民办中学 12 人(由市教育局民

办促进中心评选推荐)。

（三）2022 年被评为洛阳最美教师和最美教师提名奖的，

可直接定为师德标兵。

四、上报材料

（一）县区上报材料

1.县区推荐工作报告（包括工作程序、组织方法、推荐结

果、公示情况）。

2.推荐人员近 3 年师德考核表。

3.洛阳市中小学师德标兵推荐对象一览表（见附件 2）。

4.洛阳市中小学师德标兵登记表（见附件 3）。

（二）市直学校及市区民办中学上报材料

1.单位推荐工作报告（包括工作程序、组织方法、评选结

果、公示情况）。

2.被推荐人的先进事迹材料（A4 纸打印，一式一份 2000

字左右）。

3.洛阳市中小学师德标兵登记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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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被推荐人 2018 年 9 月以来获奖证书（复印件 1 份）。

5.推荐人员近 3 年师德考核表。

五、评选办法和要求

（一）坚持评选标准，注重实际业绩。各单位要认真做好

资格审查和遴选推荐工作，真正把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，坚守

岗位，勇敢“逆行”，积极参与线上教学的教师和师德高尚、事

迹突出感人的先进个人推荐上来。

（二）坚持面向基层、面向一线。各单位要严格控制教学

管理人员参评数量，并向抗击疫情过程中表现突出的教师和农

村学校一线教师倾斜，县原则上推荐乡镇及以下学校教师数不

低于推荐总人数的 60%，抗击疫情表现突出的教师、特岗教师

应占一定比例。

（三）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。拟推荐对象由所在单位

民主推荐，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。拟推荐对象要在本单位或

本地区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。

（四）严肃评选纪律，加强监督检查。要建立评选工作责

任制，明确责任单位和责任人。对未严格按照评选条件和规定

程序推荐的对象，经查实后取消评选资格或撤销奖励。

（五）按时报送材料，确保工作进度。为了确保评选工作

的顺利进行，各单位按通知要求，整理好相关材料，由单位主

要负责人和纪检负责人签字确认，并加盖单位公章后，按时上

报。材料报送时间划分：7 月 12 日市直学校，7 月 13 日各县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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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局，7 月 14 日各区教体局，各单位按规定时间上报市教育局

教师教育科（推荐对象一览表发送至邮箱：lyjyj206@126.com)，

过期不候。联系人：刘军旗，联系电话：63256109。

附件：1.洛阳市中小学师德标兵推荐人员名额分配表

2.洛阳市中小学师德标兵推荐对象一览表

3.洛阳市中小学师德标兵登记表

2022 年 6 月 21 日

mailto:推荐人员花名册用电子邮件发送到wangqiyu197403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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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洛阳市中小学师德标兵推荐人员名额分配表

单 位 推荐名额 单 位 推荐名额

新 安 县 23 瀍 河 区 6

伊 川 县 32 老 城 区 5

汝 阳 县 24 西 工 区 8

宜 阳 县 29 涧 西 区 21

洛 宁 县 20 伊 滨 区 8

嵩 县 25 洛 龙 区 19

栾 川 县 17 偃 师 区 26

孟 津 区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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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洛阳市中小学师德标兵推荐对象一览表
推荐单位： （盖章） 填表日期： 年 月 日

序

号
姓 名 工作单位 性别

民

族

出生

年月

政治

面貌
学历

专业技

术职务

现任行

政职务
教龄

是否特岗

教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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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洛阳市中小学师德标兵登记表

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

政治面貌 参加工作时间
从事教育

工作年限

所教学段学科 专业技术职务 行政职务

近三年年度师

德考核情况

工作单位

主

要

简

历

获

奖

情

况

主

要

事

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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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
要

事

迹

所 在

单 位

推 荐

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

县

(区)

教育

行政

部门

意见

盖 章 年 月 日

市 教

育 行

政 部

门 意

见

盖 章 年 月 日


